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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房产分割争议 依法依约维护权益

母亲借钱为儿子买房，欠款谁来还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张萌萌 陈橹聪
　　
　　生活中，父母为减轻子女压力，出资为子女购
房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果父母一方向他人借款为成
年子女购房，其配偶及成年子女是否应当承担还款
责任呢？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中，母亲一方单方面出面借款为儿子买
房。法院审理认为，该借款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配
偶不承担还款责任。成年子女不认可该借款，亦不
同意还款，不承担还款责任。
　　冯女士与田先生是夫妻，两人育有一子小田。
为改善小田一家的居住状况，冯女士向张先生借款
115万元用于给小田支付购房首付款及偿还贷款。
冯女士以个人名义向张先生出具了借条，借款转
账、出具借条等均由其一人操作。丈夫田先生对此
不知情，也未在借条上以借款人名义签字。
　　因冯女士未能如约还款，多次索要无果后，张
先生将冯女士和田先生以及儿子小田、儿媳小孙诉
至法院，要求4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张先生认为，冯女士借款是为其与田先生之子
小田购房，因此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田先生
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同时，小田一家实际使用了该

笔借款购房及偿还贷款，因此，小田及其妻小孙也
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冯女士认可前述借款，并表明系其个人借款。
田先生表示对借款不知情，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因此与自己无关。且两人财务分离，自己没有还
款的义务。小田及其妻小孙则认为，借款系母亲冯
女士个人所借，两人不是借款人，也不清楚款项来
源，不应偿还借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张先生提交了被告冯女

士向其出具的借条以及转账记录，冯女士亦认可其
向张先生借款一事，故两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
关系。现被告冯女士未依约还款，原告张先生要求
冯女士偿还本金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
支持。
　　法院认为，冯女士以个人名义向张先生出具借
条，田先生未在借条上以借款人名义签字，也未对借
款进行事后追认，且案涉借款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
活所需开支，张先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冯女士将借

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此外，田先生主张
其与冯女士财务都是分离的。综上，法院认定该借款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田先生不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小田与其妻小孙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法院认为，张先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小田及
小孙达成借款合意，小田及小孙亦未认可该借款或
同意偿还该借款，因此小田及小孙无需偿还该借款。
　　据此，法院判决冯女士个人对张先生承担还款
责任。目前判决已生效。

　　本案主审法官庭后表示，根
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
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债权人能够证
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
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无论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其他债务，是否应

当还款的关键系是否有借款或还款的意思表示。
在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案件中，若夫妻双方
共同签字确认或一方事后追认，则当然认定夫妻
双方均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所负的债务，如果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
另一方虽未直接对外借款，仍可推定为是基于共
同的意思表示。因此，若夫妻一方借款为成年子
女购房，没有经过另一方的同意或追认，且成年
子女具有劳动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父母对
其不具有法定抚养义务，该债务属于夫妻一方的
个人行为，不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的必要支出，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经常出现借款人与实
际用款人不一致的情况，本案中的实际用款人与借
款人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实际用款人是否应当承
担责任亦应当以其是否有向出借人借款或还款的
意思为依据，如果实际用款人与出借人之间并没有
借款的意思表示或事后亦未追认同意还款，出借人
要求实际用款人还款缺乏依据。如果实际用款人虽
未直接与出借人达成借款的意思表示，但事后承诺
还款，则实际用款人构成债务加入，出借人可以主
张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

确定还款义务人，借款合意是关键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代文官 茹超峰
　　
　　现款支付购房款，手持房屋买卖合同，但没有及时办理过户手
续，所购房子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近日，河南省渑
池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1年9月，张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足额
支付了购房款，某房地产公司到房管部门将张某所购房屋备案登记
在其名下。2022年9月，张某与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所购房屋
转卖给李某，李某向张某支付了大部分购房款，双方约定，剩余房款
待交钥匙时付清。2024年5月，法院依据张某债权人王某的执行申请，
裁定将案涉房屋查封。李某向渑池县法院提起执行异议，要求撤销执
行裁定书并判决案涉房产为自己所有。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就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
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
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本案中，某房地产公司和张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李某与张
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均合法有效，但是仅具有债权效力，不具有
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李某和张某均未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未
取得物权。现案涉房屋已被法院依据生效判决查封，李某不能基于与
张某的《房屋买卖协议》对抗法院的生效判决，故李某就案涉房产不
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法院依法驳回了李某的诉讼
请求。

　　承办法官葛秋燕解释说，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
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
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
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张某和某房地产公司《商品
房买卖合同》、张某和李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均是当事人真
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
俗，虽然均未办理物权登记，但合法有效。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存
在本质区别。物权效力以登记为公示手段，直接决定物权归属。虽
然张某和李某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但是未办理过户登记，因此
房子并不属于李某所有。李某只能依据有效合同向张某主张违约
责任，要求赔偿损失。

签购房合同未过户
无权对抗强制执行

漫画/高岳

婚前首付婚后共贷
离婚分割增值部分

　　姚某与陆某（男）于2020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
育子女。婚姻期间因生育问题产生矛盾，姚某起诉
离婚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其中涉及一套陆某婚前
购置的房产。该房产由陆某购置于2018年，总价167
万元，陆某婚前支付首付款50万余元，偿还贷款17
万余元，婚后双方共同偿还贷款25万余元。诉讼中，
双方确认该房产现值已增值至180万元，陆某坚称
房产系个人财产，拒绝分割；姚某则主张婚姻期间
共同还贷部分及相应增值应属共有。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产
系陆某婚前个人购买且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故该
房屋归陆某所有，该房屋剩余贷款本息由陆某归
还。该房屋现作价180万元，根据增值率公式、已偿
还贷款及利息以及婚后还贷部分折算后，陆某应补
偿姚某财产增值部分11万余元。
　　承办法官表示，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
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
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
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
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
归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不动产登记一方的
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
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
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不动产登记一方对另
一方进行补偿。
　　法官提示，为减少矛盾纠纷，双方可在婚前或
婚内通过书面签订《婚前财产协议》明确约定房产
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登记方用独
立账户管理婚前财产，婚前支付首付款，婚后用个
人财产偿还贷款，避免与婚后收入混同；非登记方
设立专用账户储存共同还贷资金，留存好共同还贷
证据，争取最大增值补偿。

婚前共购明确份额
离婚分割依约而行

　　张某（女）和王某于2012年通过亲戚牵线确定
恋爱关系，于2013年11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
婚前，两人共同出资30余万元首付款，购买了某市
区一套二手房（含车库一间）。该房产登记在张某、
王某双方名下，产权证载明：按份共有，张某占有份
额为30%，王某占有份额为70%。
　　因婚后家庭生活琐事及情感淡薄等原因，双方
矛盾较大，张某搬到娘家居住，夫妻为分居状态。
2024年3月，张某向法院诉请离婚，并要求按照房产
份额依法分割房产。
　　嘉兴市海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和王
某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登记在两人名

下的房屋及车库，产权证上载明张某占30%的产权
份额，王某占70%的产权份额，此系张某和王某对
案涉房产份额的约定，系按份共有，法院予以确认。
考虑到两人分居后，该房屋一直由王某及婚生子居
住使用，且从有利于生活稳定等角度考虑，该房产
归王某所有。经司法评估，该房产价值为120.5万元。
综合以上情况，法院判决该房屋及车库归王某所
有，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给付张某该房
产折价款36.15万元。
　　承办法官表示，实践中，很多夫妻在婚后因感
情变化而对财产归属产生争议，但因缺乏书面约定
导致举证困难。夫妻双方在婚前通过书面协议或产
权登记明确房产出资比例和份额，这种做法体现了
现代婚姻关系中的理性态度，也为日后可能出现的
财产分割提供清晰依据。通过书面协议或产权登记
明确出资比例和份额，也能让婚姻关系建立在更加
坦诚、明晰的基础上。好的婚姻既需要感情的温度，
也需要规则的守护。

婚前独购婚后加名
离婚分产综合酌定

　　俞某与周某（男）于2021年4月通过相亲相识，
2022年2月登记结婚。婚后，周某将其婚前购买的房
屋转移登记为俞某、周某共有。俞某、周某未生育子
女。2023年7月，两人因家庭琐事产生纠纷，俞某向
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平均分配财产。双方均同意
离婚，但对案涉房产分割产生了较大分歧。周某认
为案涉房屋为婚前财产，且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
较短，表示愿意适当补偿俞某。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俞某与周
某因生活琐事矛盾较深，以致感情破裂，双方一致
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予以准许。案涉房屋系周某婚
前财产，周某于婚后为俞某“加名”系对个人财产的
处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予以分割。至于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例，应
当综合考虑购房出资、婚姻存续时间、对家庭的贡
献等因素确定。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到购房款由周
某所出，虽然双方婚姻存续时间较短，但俞某婚后
也积极为家庭付出了劳动，法院酌定周某支付俞某
房产10%比例的折价款21万元，剩余房屋贷款由周
某负责偿还。
　　承办法官表示，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婚
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该种给予行为一般是
以建立、维持婚姻关系的长久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
房产利益为基础。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根
据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购房款
为周某所出，双方结婚时间较短，但俞某婚后积极备
孕也为家庭付出了劳动。因此，法院判决房屋归周某
所有，并酌定补偿对方21万元，既保护了周某的财产
权益，也肯定了俞某对家庭付出的价值。

父母全资赠与房产
个人财产无需分割

　　2018年12月，黄某（女）与陆某依法登记婚姻，
婚后双方未生育子女。2025年因感情破裂，双方签
署离婚协议办理离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黄某
父亲以其女名义购入某市商品房一套。该房产交易
过程中，黄某作为买受人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
售合同》，其父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首付款21万余元。
此后，黄某父亲每月固定将当月按揭款汇入黄某账
户用于还款，并通过银行转账备注明确注明
“××小区房贷、仅赠与黄某”。在此期间，黄父还两
次为黄某提前偿还本金共计78万余元。其间，陆某
从未汇款至该还款账户。
　　离婚后，黄某在对上述房产办理过户时被告
知，因该房产为婚姻存续期间购买，需要进行确权
或陆某协助办理。经多次催告，陆某均未予配合。无
奈之下，黄某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请
求确认案涉房产归其个人所有。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
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
约定处理。本案中，虽然房产登记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但黄某父亲全额支付购房首付款和购房按揭
贷款，且房产登记在其女儿的名下，且向黄某转账
时均注明是用于归还该房屋项下购房贷款并仅赠
与黄某个人。综合购房款来源、实际出资情况、当事
人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应认定为黄某个人财产。
　　法院最终确认登记在黄某名下的房产系其个
人单独所有。
　　承办法官表示，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要按照平分的原则进行分
割，在财产出资完全来源于一方父母且明确仅用于
赠与其子女个人时，可在分割时将房屋判归出资人
子女一方所有。在审理中也会综合考虑购房款来
源、双方对诉争房产贡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
法定原则等因素来确定是否需要对另一方予以补
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苗圃
　　
　　现代社会，房产往往是家庭最重要
的资产之一，也是夫妻离婚时财产分割
中容易引发争议的部分。房屋分割之所
以成为离婚纠纷的焦点，主要原因在于
房屋价值巨大，往往占据夫妻财产的绝
大部分，此外，房屋的出资方式、产权登
记、婚姻存续期间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
最终的分割结果。《法治日报》记者选取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
中涉及有关房屋分割的4起案例，通过以
案释法，提醒公众在面临离婚房产分割
时，如何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胡敏怡
　　
　　在直播带货成为主流营销模式的当下，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
然而，部分商家为牟取竞争优势，不惜采用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
不正当手段，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直播电商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某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某西公司）因在直播间恶意比对竞品、发表诋毁性言
论，被判令赔偿35万元，并须连续30日发表声明消除影响。该案判
决为规范直播电商竞争秩序、护航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
指引。
　　某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芬公司）旗下的“高速吹
风机”自2020年7月上市后，凭借过硬品质与优质服务，迅速在各大
电商平台走红，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与品牌声誉。然而，同行业
的某西公司推出同类产品后，竟在官方直播间“另辟蹊径”展开销
售攻势。
　　据某芬公司指控，某西公司在直播过程中，将自家HC1款、HC3
款吹风机与某芬公司SE款产品在价格、性能参数、售后服务等维度
进行对比。直播人员多次发表“和那个什么芬能比吗？我比他高了太
多”“某国货品牌399SE版本配置低，到手只有裸机，我们以更低价格
提供更高配置”“他们卖得贵是因为钱都花在打广告上”等争议性
言论。
　　更引人关注的是，直播间展示的对比表展板中，关于马达转速、
风速、负离子浓度、恒温校准次数等核心参数的比对，不仅未采用统
一测试标准，部分内容更与事实严重相悖。
　　某芬公司认为，上述行为已构成商业诋毁与虚假宣传，遂诉至法
院，要求某西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维权费用8
万元，并在多平台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庭审中，某西公司辩称直播间言论和展板未明确指向某芬公司。
但法院经细致审查发现，直播中提及的“某国货品牌399SE版本”“什
么芬”，以及列举的马达转速、负离子浓度等核心性能参数，均与某芬
公司热销产品的配置完全吻合，足以使消费者产生明确的指向性
联想。
　　法院进一步指出，虽然双方产品在各自设定的检测条件下得出
的参数均属真实，但将不同检测标准下的数据直接对比，进而得出优
劣结论，显然有失公允。某西公司明知该对比方式的片面性，仍以此
误导消费者，已构成虚假宣传行为。此外，其传播与某芬公司产品实
际参数、售后服务不符的误导性信息，诋毁竞争对手“广告费高昂”
“打压同行”等无事实依据的言论，从而影响消费者选择，削弱竞争对
手的竞争优势和商业声誉，构成商业诋毁行为。
　　综上，法院认定被告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鉴于某西公司已停止
侵权行为，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西公司赔偿某芬公司经
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35万元；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须在
其官方直播间连续30日发布声明，消除侵权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同
时驳回某芬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某西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
审理后维持原判，目前该判决已正式生效。

　　直播带货是当下市场最火热的营销模式，承办法官吴丹提醒，直
播电商应树立合法经营观念，恪守法律规范底线，不得对产品进行虚
假宣传或散布虚假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誉。
　　吴丹表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营者不
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销售状况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
定则进一步明确，经营者在商业宣传过程中，提供不真实的商品
相关信息，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应当认定为虚假的商业宣传，
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则涵盖“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
等4种法定情形。此外，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经营
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
业信誉、商品声誉。
　　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直播带货时，商家应当审慎
规范销售话术的表达。商家在对产品进行评价时，应当遵循客观、
公正的原则，严格避免使用主观贬损性、不当拉踩性、侮辱性词
汇，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受众产生误解的暗示性表述，从而有效防
范在直播过程中因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依法承担民事赔偿等
相应法律责任。

直播恶意拉踩竞品
赔偿损失消除影响

●

●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
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款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解释

解释(一)第七十八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
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
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不动
产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
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不动产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
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
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
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

●


